
华泰财险附加自动获得条款（2025 版-CB） 

兹经双方同意并理解，保险合同扩展承保在保险期间内，被保险人可能取得的，或可

能构成被保险人风险的，与已承保的财产利益相同类型的额外财产和利益，前提是相关的

额外保险价值不超过取得时总保险价值中明细表所列比例，且已在保险期间内向保险人进

行了报告。 

若保险人被要求对额外财产和利益进行承保，且相关的额外保险价值超过取得时总保

险价值中明细表所列比例，则被保险人应于此类额外财产和/或利益构成其风险后在明细表

约定期间内向保险人提供与此类财产和/或利益有关的信息。保险人同意承保时应确定需要

增加的保费，由投保人进行支付，否则保险人不承担赔偿责任。 

本附加条款与主条款内容相悖之处，以本附加条款为准；未尽之处，以主条款为准。 

 

 


